附件1：

[bookmark: _GoBack]蒙东呼伦贝尔根河金河110kv变电站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为顺利推进蒙东呼伦贝尔根河金河110kv变电站建设工程项目，妥善做好项目区域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工作，特制定本补偿安置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一）领导小组
组  长：胡志文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张  华  市委常委、副市长
        王  蒙  副市长提名人选
        薛大龙  副市长提名人选
成  员：王守柱  市财政局局长
        宋建政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秦建国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李仲华  市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张兴辉  金河镇党委书记
李  蔚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刘志鹏  市房屋征收安置服务中心主任
武一琦  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房屋征收安置服务中心，秦建国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刘志鹏同志担任副主任，办公室负责综合协调相关部门开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安置补偿工作。
（二）职能职责
市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监管等相关工作；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征地政策宣传、答疑，组织召开听证会，组件报批、供地等工作；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负责协调各职能部门衔接、沟通、会商，组织推进各项工作并召开相关推进会议；
市房屋征收安置服务中心负责房屋征收标准制定、实施征收。
其他单位及金河镇人民政府负责宣传及解决争议纠纷等。
二、征收补偿安置标准、程序
（一）征收范围。工程实施涉及金河镇所辖区域。
（二）征收主体。房屋征收责任主体为根河市人民政府，实施主体为根河市房屋征收安置服务中心，金河镇配合实施房屋征收相关工作。
（三）补偿依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自治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内政办发〔2020〕16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使用林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内政办发〔2015〕138号）、《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补充制定补偿标准的通知》（呼政办发〔2022〕3号）、《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征收农用地以外其他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等补偿标准及土地补偿标准和安置补助费分配比例的通知》（呼政办发〔2024〕25号）。
（四）补偿标准。参照《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征收农用地以外的其他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等补偿标准及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分配比例的通知》（呼政办发〔2024〕25号）文件，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砖木1600元/平方米、土木1100元/平方米；附属建筑及圈舍门斗按评估公司评估价格给予补偿；青苗按呼伦贝尔市青苗补偿标准执行。
（五）补偿原则。以人为本，依法有序，公平公正，公开合理，实事求是，据实补偿。
（六）资金来源。上级专项资金。
（七）补偿程序。1.发布征收补偿安置公告（2025年4月2日－2025年5月2日），公告征地目的、范围、地类面积、补偿标准、公告期限等内容。2.开展征收地块性质鉴定（2025年4月2日－2025年5月2日），由蒙东呼伦贝尔根河金河110kv变电站建设项目房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负责对征地区域内进行复核和认定。
（八）复核。被征收地块存有异议的单位或个人，在工程开工放线后，蒙东呼伦贝尔根河金河110kv变电站建设项目办聘请有资质第三方测绘公司对被征收地块进行复核，出具《测绘报告》（2025年5月2日－2025年6月2日）。
三、工作要求
本方案未尽事宜由蒙东呼伦贝尔根河金河110kv变电站建设项目房屋征收领导小组办公室提请领导小组研究确定。森工公司、市直各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结合职责权限履行征收等工作职责。
蒙东呼伦贝尔根河金河110kv变电站建设项目征收方案以此为准，有效期为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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